
1 
 

 

司 法 院 新 聞 稿 

發稿日期：109年7月22日 

發稿單位：刑事廳 

連 絡 人：廳長 彭幸鳴 

連絡電話：02-23618577#240 編號：109-090 

0900-683-707 

 

 

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新聞稿 

國民參與的司法，凝聚全民的司法 

立法院於今（22）日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，日後只要是符合資格

的一般民眾，都有可能被抽選為國民法官，與法官一起全程參與審判，

進行聽訟、問案、討論後，與法官一起決定被告有罪或無罪；認定有

罪時應受的刑罰。 

 

國民法官制度七大重點： 

國民當法官，參與刑事審判 

隨機抽選，廣納多元觀點 

法庭白話，審理過程聽得懂 

合審合判，與法官共同定罪與量刑 

雙向交流，判決結果兼具專業與民意 

判決附理由，結果可受檢驗 

安心參加，有公假、日旅費，保護個資及人身安全 

 

司法院於今日上午舉辦記者會，許院長宗力於致詞時表示，國民

法官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大里程碑，對我國司法制度而言，更是歷史

性的一刻。藉由國民法官與專業法官一起審理、討論，共同做出決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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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機抽選的國民法官，可以帶來多元的經驗、想法，協助讓判決結果

更「接地氣」；並在審理過程中與法律專業觀點彼此激盪，讓判決視

角更加全面，更能反映全民對公平正義的期待。另一方面，透過國民

與專業法官的雙向溝通，不僅能讓民眾更瞭解司法的運作，體會法治

的意義與價值，也協助法院聽取外界意見，藉此促進國民與法院間的

相互理解。因此，在國民法官制的運作之下，未來司法程序將更加公

開透明，法院的決定也將更加得到全民的理解、信任及支持。 

許院長表示，國民法官法能夠通過，並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歷

經了數十年制度推動的經驗累積。司法院從民國 76 年起便已開始推

動人民參與審判，並陸續提出各項草案，而每一項草案的研擬推動，

都成為奠定日後制度方向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，許院長並表達對歷

代司法前輩付出心力的感謝之意。 

許院長接著表示，這次司法院所提出的國民法官法，是 106年司

法改革國是會議確立引進人民參與審判的共識之後，司法院在同年籌

組法案研修會，邀請審、檢、辯、學代表密集研議，並經多次說明會、

公聽會，以及透過媒體、民調，來廣泛蒐集各界建言、探詢民意，再

與行政院完成草案會銜，函送立法院；雖然上屆立法院未能完成立法，

但經微幅調整後，今年（109年）再次將草案函送審議，並在公聽會、

委員會及協商過程中，對法案內容有諸多建設性的討論。因此，歷經

長期的溝通審議，「國民法官制」已兼容不同制度的優點，是現階段

最符合大多數民眾期待，也最合乎國情及法制土壤的制度。 

能夠見證國民法官法的三讀通過，許院長代表司法院，感謝多數

立法委員的理解與支持，也感謝努力推動法案的司法院林輝煌秘書長、

刑事廳彭幸鳴廳長及刑事廳同仁，以及公共關係處劉格倫處長與其團

隊在國會審議上的協助。而前任呂太郎秘書長、刑事廳蘇素娥廳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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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所有參與法案研修會的委員等，也都是形塑當前這部法案的歷史

功臣。許院長藉此機會，對所有現任、前任的司法院相關同仁所付出

的努力，表達最誠摯的感謝之意。 

隨著法案的通過，民眾或許會擔心自己欠缺法律知識、不懂案情，

許院長表示未來在法庭上，各項法律用語及案情資訊的說明，都將力

求白話易懂，來協助國民勝任參與審判的工作，同時國民的個資及人

身安全等也會受到充分的保障。 

超前部署、穩健上路 

目前法案當中，譬如「起訴狀一本」、「證據開示」、「當事人自主

調查證據」等配套，都是截然不同的嶄新設計。因此，法案的通過，

也預告司法院下一階段的工作將正式啟動，奠基在過去 47 場模擬法

庭的豐富經驗之上，許院長表示司法院會在施行前的兩年半當中，進

一步完足各項準備工作，讓審、檢、辯各方都能徹底熟悉新制的內涵

及操作。此外，司法院也將持續透過校園模擬法庭等多元活動，及多

方媒體管道，來推動、深化民眾的法治教育。隨著制度在 112年 1月

順利、穩健地上路，許院長表示他有信心，社會大眾將可以看到「對

話式司法」的嶄新面貌。 

許院長也表示，在立法過程中，有部分委員及民間團體對司法院

制度模式選擇抱有一些疑慮，且不吝於提出批評指教，而法案雖然通

過，也還有諸多基礎建設及細部規定，有待建置、研擬。因此，在後

續的法案落實階段，司法院會持續尋求與關心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朋

友們保持溝通，來讓最後上路時的制度形貌，能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期

待。 

最後，許院長表示：人民參與審判，是臺灣民眾長年來的司改訴

求，而國民法官法，正是要回應國民的改革期盼。這既是我國司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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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時代變革，也是一項嶄新的制度挑戰。要克服這項挑戰，不僅有賴

審、檢、辯各方的努力，許院長也表示，期許關注這項議題的民間團

體，可以放下立法過程中的歧見，從明天開始，一起來通力合作，共

同協助臺灣人民做好最充足的準備，讓臺灣的司法，可以順利走向多

元交流、全民參與的新紀元。 

國民法官制度推動計畫起跑 

在院長致詞之後，司法院秘書長亦從「教育訓練」、「基礎規劃」、

「研究評估」、「宣傳推廣」四個層面，說明司法院會全方位地為制度

上路作準備。 

「教育訓練」方面，司法院會持續進行「國民法官模擬法庭」，

並在各地方法院轄區舉辦「國民法官制度說明會」、「模擬法庭問題檢

討座談會」等研習活動，使審、檢、辯等實務工作者，儘早熟悉制度

內容。另外，也將在各地方法院成立「國民法官專庭」，在專庭成立

前，並將針對預備要進入專庭的法官及行政人員加強教育訓練，以提

升審理效能與品質。 

「基礎規劃」方面，司法院將與行政院、內政部、各縣市政府合

作，設置跨機關整合性的「個人資料庫自動化檢核系統」，以建置備

選國民法官名冊。也會編列所需預算與人力，修整法庭、購置設備。

並將成立「國民法官法相關子法研議委員會」，明確規定制度運作所

需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，完備配套制度。 

「研究評估」方面，司法院將依照國民法官法第六章的規定，籌

備「成效評估委員會」，以在制度施行後能夠逐年妥適評估。在「成

效評估委員會」正式運作前，將持續進行「國民法官模擬法庭」問卷

調查與分析，以發現問題、尋求對策。同時，也會委託專家學者進行

專案研究，針對制度面的重要議題，提出可行的具體方案；並定期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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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學者專家進行交流互訪，以拓展執行面的視野，藉助他國的經驗，

讓制度得以穩健實施。 

「宣傳推廣」方面，除了司法院外網既有的國民法官制度專區外，

將透過各種媒體，加強宣導國民法官制度。除了目前持續推動的「校

園模擬法庭」外，本院也會與教育單位合作，將國民法官制度納入公

民教育課程，深化校園法治教育。並將邀請現職法官到院外進行「巡

迴講座」，讓國民法官制度廣為周知。 

林秘書長最後表示，在法案審查過程中，有部分過度激情的言論，

希望大家能夠回復平靜，公允、如實地看待兩千多位兢兢業業、廉潔

自持的法官。 

國民法官法的通過，代表我國刑事審判制度嶄新時代的來臨，過

去司法院在推動立法過程中，做了許多努力與準備，今後會付出更加

倍的努力，整備所有制度所需的軟硬體配備，使法案能夠順利、穩健

上路，期待平穩實施新制，並減少人民參與審判的壓力與負擔，確實

使國民法律感情融入在個案的審判過程及判決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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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名稱 國民法官制 

參與者名稱 國民法官 

國民法官來源 符合資格之人中，隨機抽選 

參與審判人數 
由 6位國民法官及 3位專業法官，另得 

選任 1名至 4名備位國民法官候補 

參與者的法庭席位 與法官坐在一起 

參與者與法官 

有無雙向交流 
有(例如，審前說明、終局評議) 

參與範圍 決定有罪無罪及有罪時要判多重 

評議方式 

合審合判：皆須包含國民及法官雙方意見 

定罪 2/3多數決 

一般量刑 1/2多數決 

死刑量刑 2/3多數決 

可否訊問 

被告或證人 
可以直接或間接訊問 

卷證提出方式 卷證不併送 

證據調查方式 由聲請人自主調查 

判決有無附理由 有 

就事實認定錯誤 

可否上訴 
可以 

施行日 民國 112年 1月 1日 

 

 

 


